
申办一、二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须知 

销售代理资格分为一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和二类航空运

输销售代理资格。 

一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是指经营国际航线或者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航线的民用航空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销售代理资格（危

险品除外）。 

二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是指经营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航线外的民用航空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销售代理资格（危险

品除外）。 

销售代理资格条件 

1） 依法取得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2） 从事一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的，其实缴的注册资本应不少

于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从事二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的，

其实缴的注册资本应不少于人民币五十万元；  

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可

以申请一类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以及二类货物运输销售代理资

格。其投资方中方出资数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应不少于

50%，外商投资的比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外

商企业不得独资设立销售代理企业或从事销售代理经营活动； 

4）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内

地设立的企业从事销售代理经营活动的，投资比例应当符合国



家有关规定。以合资、合营及独资形式申请一类客、货运及二

类货运的销售代理企业，需提供香港工业贸易署出具的《香港

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5）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者限制投资销售代理业的企业或者单位，

不得从事销售代理活动； 

6） 未取得中国航协颁发的资格认可证书，不得通过互联网开展销

售代理活动；销售代理企业选择互联网进行销售代理经营活动

的，应当按下列事项向中国航协备案： 

（一）互联网网站名称和域名； 

（二）网站性质、应用范围和所需主机地址； 

（三）服务器或代理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及其他书面资料。 

通过互联网开展销售活动的，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

的有关规定； 

7） 有至少三名取得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员相应业务合格证书的从

业人员； 

8） 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独立营业场所；  

9） 有电信设备和其他必要的营业设施； 

10)   民航总局和中国航协规定的其他必要条件。 

 

一类、二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申请应当在网站上向地区

代表处提出表格申请，由地区代表处进行表格审核。经地区代表处表

格审核合格后，报请中国航协进行初审和复审，由中国航协决定是否

准予颁发资格认可证书。 



申请所需资料（详见附表一、附表二） 

附表一： 

申请民用航空运输一类空运销售代理业务资格需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1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开办申请登记表》，一式两份及申请书（包括申

请的理由，预计三年的业务量及所具备的条件）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审核原件） 

3 企业投资方签订的股东投资协议及各股东方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的复

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4 企业章程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5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及简历 

6 民航运输销售代理相应岗位国际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三人以上，需审

核原件） 

7 电信设备和营业设施清单及营业场所证明文件，包括详细地址、办公营

业用房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场所内外照片，申请货运销售代理

资格，还应提供货物仓储场所证明文件 

8 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反映近期财务状况的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的

复印件（工商注册时间不足一年的代理人需提供验资报告的复印件） 

9 经济担保证明文件（含担保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资信证明） 

10 同时从事国内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应提供民航运输二类空销售代理资

格认可证书复印件 

11 服务质量承诺书 

12 授权委托书 （申请人应提供公司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的准确联系电话、传真及证明） 

13 其它必要材料 

 

：  

1.    一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申请应当在网站上向

地区代表处提出网上申请注册，由地区代表处网上进行表格审

核。经地区代表处网上表格审核合格后，代理人需到航协网站

下载中心下载所需提供资料和其它必备申请资料，以邮寄递送

方式或直接递送方式报请中国航协认证中心进行审核，由中国

及经办人或联系人的名片



航协审核合格后决定是否准予颁发资格认可证书及国际运输

业务许可销售代理人牌照; 

   2.   从业人员岗位资格证书应为有效证书，其类别应与申请

的代理业务资格保持一致，其工作单位需与申请的代理业务资

格保持一致； 

        3．  营业地址的选择应符合合理布局原则，避免同行间的恶

性竞争; 

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

企业可以申请一类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其投资方中方出资

数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应不少于 50%，外商投资的比例应

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外商企业不得独资设立

销售代理企业或从事销售代理经营活动； 

        5．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

个人在内地设立的企业从事销售代理经营活动的，投资比例应

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以合资、合营及独资形式申请一类客、

货运及二类货运的销售代理企业，需提供香港工业贸易署出具

的《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6.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者限制投资销售代理业的企业或

者单位，不得从事销售代理活动; 

7.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企业需办理审批手续的，还应

当提供相应的审批手续; 

8.   销售代理资格申请人应当对其向中国航协及其地区代表

处提供的申请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9.   以上需提供复印件的材料，均需加盖申请企业公章。 

10． 

 

11． 中国航协可根据申请企业实际情况推荐担保公司办理正规

担保手续。 

ÿÿÿÿÿÿÿÿÿÿ

担保期限不得少于三年,担保方应为注册资金不低于被担

保方的第三方全中资法人机构。



附表二： 

申请民用航空运输二类空运销售代理业务资格需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1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开办申请登记表》一式两份及申请书（包括申

请的理由，预计三年的业务量及所具备的条件）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审核原件） 

3 企业投资方签订的股东投资协议及各股东方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的复

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4 企业章程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5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及简历 

6 民航运输销售代理相应岗位国内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三人以上，需审

核原件） 

7 电信设备和营业设施清单及营业场所证明文件，包括详细地址、办公营

业用房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场所内外照片，申请货运销售代理

资格，还应提供货物仓储场所证明文件 

8 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反映近期财务状况的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的

复印件（工商注册时间不足一年的代理人需提供验资报告的复印件） 

9 经济担保协议，担保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反映近期财务状况的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的复印件（工商注册时间不足

一年的代理人需提供验资报告的复印件） 

10 服务质量承诺书 

11 

 

12 其它必要材料 

 

 

：  

1.    二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申请应当在网站上向

地区代表处提出网上申请注册，由地区代表处网上进行表格审

核。经地区代表处网上表格审核合格后，代理人需到航协网站

下载中心下载所需提供资料和其它必备申请资料，以邮寄递送

方式或直接递送方式报请中国航协认证中心进行审核，由中国

授权委托书 （申请人应提供公司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的准确联系电话、传真及证明）

及经办人或联系人的名片



航协审核合格后决定是否准予颁发资格认可证书及国内运输

业务许可销售代理人牌照; 

   2.   从业人员岗位资格证书应为有效证书，其类别应与申请

的代理业务资格保持一致，其工作单位需与申请的代理业务资

格保持一致； 

 

        3．  营业地址的选择应符合合理布局原则，避免同行间的恶

性竞争; 

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

企业可以申请二类货物运输销售代理资格。其投资方中方出

资数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应不少于 50%，外商投资的比例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外商企业不得独资设

立销售代理企业或从事销售代理经营活动； 

5.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

人在内地设立的企业从事销售代理经营活动的，投资比例应

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以合资、合营及独资形式申请一类客、

货运及二类货运的销售代理企业，需提供香港工业贸易署出

具的《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 

  

6.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者限制投资销售代理业的企业或

者单位，不得从事销售代理活动; 

7.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企业需办理审批手续的，还应

当提供相应的审批手续; 



8.   销售代理资格申请人应当对其向中国航协及其地区代表

处提供的申请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9.   以上需提供复印件的材料，均需加盖申请企业公章。 

10． 

 

申请设立销售代理企业分支机构须知 

销售代理资格条件 

1）  每增设一个分支机构，必须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五十万元； 

2）  每增设一个分支机构，至少增加三名具有从业资格证书的销售

代理人员且工作单位必须与申请公司名称相符； 

3)   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独立营业场所； 

4）  有电信设备和其他必要的营业设施； 

5）   民用航空总局和中国航协规定的其它必要条件。 

 

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销售代理企业对分支机构的一切

经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销售代理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另行申请办理销售代理企业分

支机构的资格认可证书。 

担保期限不得少于三年,担保方应为注册资金不低于被担

保方的第三方全中资法人机构。



申请所需资料（详见附表三） 

附表三： 

申请民用航空运输代理业务分支机构需提供的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1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分支机构申请登记表》一式两份及申请书（包

括可行性研究报告）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审核原件） 

3 企业法人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复印件（需审核原件） 

4 企业法人章程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5 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提供原所在地区代表处的书面意见 

6 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及简历 

7 分支机构销售代理人员相应岗位的从业资格证书（至少三名，需审核原

件） 

8 电信设备和营业设施清单及企业住所、营业场所证明文件（包括详细地

址、办公营业用房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合同复印件、场所内外照片），申请

货运销售代理资格，还应提供货物仓储场所证明文件 

9 企业法人经济担保协议，担保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注册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反映近期财务状况的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的复印件（工商注册

时间不足一年的代理人需提供验资报告的复印件） 

10 企业法人增资后验资证明及验资机构的资格证明复印件 

11 服务质量承诺书 

12 授权委托书（申请人应提供公司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准确联系电话、

传真及证明） 

13 其它必要材料 

 

 

： 

1.     销售代理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另行申请办理销售

代理企业分支机构的资格认可证书，应当在网站上向地区

代表处提出网上申请注册，由地区代表处网上进行表格审

核。经地区代表处网上表格审核合格后，代理人需到航协

网站下载中心下载所需提供资料和其它必备申请资料，以



邮寄递送方式或直接递送方式报请中国航协认证中心进行

审核，由中国航协审核合格后决定是否准予颁发资格认可

证书及许可销售代理人牌照； 

2.     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销售代理企业对分支

机构的一切经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3.    营业地址的选择应符合合理布局原则，避免同行间的

恶性竞争, 不得在机场候机楼和货运营业区内从事销售代

理活动； 

4.    适用于一类、二类空运销售代理企业设立分支机构； 

5.    以上需提供复印件的材料，均需加盖申请企业公章。 

6．   担保期限不得少于三年,担保方应为注册资金不低于被担

保方的第三方全中资法人机构。



 

申请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分支机构流程图 
 
 
 
 
 
  
 
 
 
 
 
 
 
 
 
 
  
 
 

 

 

登录中国航协网站（www.cata.org.cn）填写《开办分支机构申请
登记表》并提交至地区代表处，网上审核。得到确认信息后，用

A4纸打印登记表格（一式两份）并按提交材料顺序装订 

网上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代表处进行网
上表格审核 

表审不合格 

表
审
合
格 

中国航协总部进行资格认可，制作资格认可证书，待申请人交费后，由地区代

表处颁发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证书及认可销售代理人牌照 

上报中国航协总

部进行初审复审 
审核不合格 

审
核
合
格 

电话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需补正的全部材料， 

与航空运输企业

签署委托代理协

议 

办理旅客订座终

端安装手续（仅

限客运） 

自愿加入中国航

空运输协会 

正式营业 

 



申请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开办流程图 
 
 
 
 
 
 
 
 
 
 
 
 
 
 
 
 
  

 

 

 

 

 

 

 

 

 

 

 

 

 

 

登录中国航协网站（www.cata.org.cn）填写《开办申请登记表》并提交至地区代表
处，网上审核。得到确认信息后，用 A4 纸打印登记表格（一式两份）并按提交材
料顺序装订 

网上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代表处进行网
上表格审核 

表审不合格 

表
审
合
格 

中国航协总部进行资格认可，制作资格认可证书，待申请人交费后，由地区

代表处颁发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证书及认可销售代理人牌照 

上报中国航协总部

进行初审和复审 审核不合格 

审
核
合
格 

电话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材料， 
 

与航空运输企业

签署委托代理协

议 

办理旅客订座终

端安装手续（仅

限客运） 

自愿加入中国航

空运输协会 

正式营业 

 


